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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统  匚2019〕  30号

关于印发 《平顶山市统计局音像记录

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统计局,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、高新区统计办:

现将 《平顶山市统计局音像记录管理制度》印发给你们 ,

请遵照执行。

20  ‘丰 11月
·t`  ?↑ ;ˉ

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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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统计局音像记录管理制度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各的使用和管

理,保障和监督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,维护行政相对人

合法权益,结合我局实际,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各是指行政执法

机关及其执法人员,在行政执法中进行音像记录所使用的照相

机、录音机、摄像机(执法记录仪、手持执法终端、视频监控

等记录设各和相关音像资料采集存储设各。

第三条 音像记录设各的配各比例、技术性能要求应当严

格按照 《河南省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各配各办法》的规定执行。

第四条 局法规和执法监督科负责音像记录设各的日常管

理和保养工作,确保设各正常使用;建立执法记录仪使用情况

台账,载 明执法记录仪使用人员,交接时间、记录内容等有关

信息。

第五条 音像记录应客观、真实地记录行政执法工作情况 ,

固定相关证据。音像记录设各禁止摄录存储与工作无关

的内容,禁止在非执法工作中使用执法记录仪。

第六条 现场执法、调查取证、举行听证、留置送达和公

告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过程,应 当按照 《平顶山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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铣计局执法音像记录事项清单》(附件 1)规定的内容进行音像

记录。

第七条 使用音像记录设各前,操作人员应当对音像记录

设各进行全面检查,确保设各正常使用,电池电量充足 ,

有足够存储空问,并按照当前日期、时间调整好设各时间。

第八条 采取音像记录方式对现场执法活动进行全程记录

的,应 当自行政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开展执法活动时开始,至执

法活动结束离开现场时结束。行政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开启执法

记录仪后,应按照执法行为用语指引,将执法行动目的、任务、

执法人员情况的语音同期录入。

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,应 当事先告知当事

人使用音像记录设各,并严格按照省级行政执法部门统一制定

的执法行为用语,规范文明开展音像记录。

第十条 行政执法过程音像记录应反映行政执法活动现场

的地点、时间、场景、参与人员、行政执法人员行为、

行政相对人行为、有无违法行为、重要涉案物品及相关证据等。

第十一条 使用音像记录设各应当注意拍摄的角度、模式,

确保画质清晰、内容完整、记录有效。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过

程记录时,应 当使用执法记录仪,并在针对相关证据及关键执

法节点进行照相机拍照。

第十二条 在行政执法申遇有下列情形,可 以停止使用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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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记录设各 :

(一 )因设各故障、损坏或者电量不足、存储空间不足的;

(二 )因天气情况恶劣等自然原因无法使用的;

(三 )行政管理相对人或其他人员阻碍正常执法无法继续

使用的;

(四 )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不能使用的;

对上述情况,执法人员应当在执法结束后及时制作工作记

录,写 明无法使用的原因和依据,报本单位主要领导审核后 ,

一并各案存档。

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每次执法活动结束后,将

音像记录设各记录的声像资料交法规和执法监督科档案管理人

下载、存储,并建立执法记录档案,统一规范管理声像资料;

在边远、水上、交通不便地区执法或异地执法、连续执法确实

无法及时按规定储存的,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返回单位后 24小

时内予以储存。

第十四条 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行政执

法记录信息,应 当严格按照保密规定进行保存、管理、使用。

第十五条 音像记录设各记录的声像资料保存期限为 3个

月。到期后,管理人员根据情况对无保存意义的进行清除处理。

第十六条 遇有以下情形,应 当采取刻录光盘等方式长期

保存音像记录设各记录的声像资料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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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一 )行政管理相对人对执法人员现场执法办案有异议 ,

可能投诉、上访的;

(二 )行政管理相对人逃避、拒绝、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

行公务,或者谩骂、侮辱、殴打执法人员的;

(三 )其他重大、敏感情况有必要保存的。

刻录光盘保存的,应 当制作一式两份,在光盘标签或者封

套上标明制作单位、制作人、制作时间、执法活动或者案件名

称及标号等主要信 J急 。

第十七条 法规和执法监督科应当不定期对本单位安全生

产监督执法人员佩戴、使用音像记录设各等情况进行检查和督

导;每年应当至少组织一次音像记录资料评查,提高音像记录

水平。

第十八条 执法人员使用音像记录设各时,有下列行为之

一,予 以批评教育;情节严重的,按照有关规定处理,同 时追

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:

(一 )在执法过程中不按规定佩戴、使用音像记录设各记

录的;

(二 )对执法信·惑进行删减、修改、弄虚作假的;

(三 )滥用、私用音像记录设各,或者将音像记录设各交

由非本单位人员使用的;

(四 )私 自复制、保存或者传播、泄露执法声像信息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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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五 )故意毁坏音像记录设各或者声像资料存储设各的;

(六 )有其他严重违反音像记录设各使用管理规定行为的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:平顶山市统计局执法音像记录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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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:市统计局法规科 督办:市统计局办公室

平顶山市统计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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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19年 11月 12日 印发


